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承辦人：廖培盛

電話：02-23976701

電子郵件：moi1514@moi.gov.tw

傳真：02-23566474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04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2017597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持憑未經驗證之委任書辦理印鑑證明，須先行查證當

事人入出境紀錄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2年4月22日北市民戶字第102312

80300號函。

二、為避免印鑑證明遭他人冒領，戶政事務所人員於受理申請

印鑑證明時，民眾如出具一般未經驗證之委任書請領印鑑

證明，戶政事務所人員於受理時應先行查證當事人入出境

紀錄，確認無出境情形時始予受理核發，以保障民眾權益

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電子公布欄（各單位30日）、戶政司 2013-04-24
16:14:39

1020126108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2/04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

